
附件1：

金华开发区学区内学生报名表

	报名学校
	

	学生姓名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性别
	

	身份证号
	
	民族
	

	户籍所在地
	     市     区    街道（乡镇）        社区（村）

	家庭住址
	
	电话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手机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手机
	

	承诺书：作为孩子监护人，我已仔细阅读和了解金华市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实施细则，并理解其内容。我郑重承诺：1.经认真核对，本人所填报名信息准确无误，本人自愿承担责任。2.自觉遵守诚信，所提供的信息、证明材料、证件等均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真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愿意接受区教育局安排。
监护人签名：          

	备注
	1.报名时须携带（1）户口本；（2）房产证（仅限非农业户口）。
2.无私有住房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情况说明,同时提供无房证明。

	审查情况
	学校
	初审
	

	
	
	复审
	

	
	监督审核
	


附件2：

金华市区有房无户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

	申请学校
	

	学生姓名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性别
	

	身份证号
	
	民族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市\区)        街道（乡镇）

	私有房产地址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手机
	

	单位所在地
	区        街道（乡镇）       （路、街）  号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手机
	

	单位所在地
	区        街道（乡镇）       （路、街）  号

	承诺书：作为孩子监护人，我已仔细阅读和了解金华市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实施细则，并理解其内容。我郑重承诺：1.经认真核对，本人所填报名信息准确无误，本人自愿承担责任。2.自觉遵守诚信，所提供的信息、证明材料、证件等均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真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监护人签名：           

	户籍所在乡镇校意见（户籍在婺城、金东、开发区乡镇人员填写）
	已对有关情况（材料）进行审核，同意外出就读。
校长：         日期：     （加盖学校公章）

	审查情况
	学校
	初审
	

	
	
	复审
	

	
	监督审核
	

	备注
	报名时需携带：1.户口簿、法定监护人的房产证明；2.户籍不属于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的务工人员子女需提供我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浙江省居住证》或一年以上临时居住证，父母（法定监护人）的户籍所在地出具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或现居住地村（居）、乡镇（街道）计生办提供的婚育情况证明。


附件3：

金华市区无房无户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

	申请学校
	

	学生姓名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性别
	

	身份证号
	
	民族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市\区)        街道（乡镇）

	租住地址
	
	座机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手机
	

	单位所在地
	       区     街道（乡镇）       （路、街）   号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手机
	

	单位所在地
	       区      街道（乡镇）       （路、街）   号

	承诺书：作为孩子监护人，我已仔细阅读和了解金华市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实施细则，并理解其内容。我郑重承诺：1.经认真核对，本人所填报名信息准确无误，本人自愿承担责任。2.自觉遵守诚信，所提供的信息、证明材料、证件等均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真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监护人签名：          

	户籍所在乡镇校意见（户籍在婺城、金东、开发区乡镇人员填写）
	已对有关情况（材料）进行审核，同意外出就读。
校长：         日期：     （加盖学校公章）

	审查

情况
	学校
	初审
	

	
	
	复审
	

	
	监督审核
	

	备注
	报名时须携带：1.户口簿；2.合法稳定住所证明（租房合同或企业安排的宿舍居住证明）；3.务工证明（由所在企业证明并提供体现务工关系的一年以上工资表、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个体户提供2015年6月底前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营运证、税务登记证等）；4.父母双方社保证明（由社保部门出具，要求2015年6月底前办理，且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连续缴费）；5.户籍不属于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的务工人员子女需提供我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浙江省居住证》或一年以上临时居住证，父母（法定监护人）的户籍所在地出具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或现居住地村（居）、乡镇（街道）计生办提供的婚育情况证明。


1
1

